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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對 2005「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 
就有關「通道及交通、資訊科技、運動藝術及康樂活動」之意見 

 
本會得悉「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工作小組將就「通道及交通、資

訊科技、運動藝術及康樂活動」的議題作出檢討，故特函 閣下反映意見。 

 

通道環境 

屋宇署新修訂的《設計手冊》草稿將於年底完成。故此，本會認為屋

宇署應盡快進行《設計手冊》的公眾諮詢，以便《設計手冊》能早日落實

完成。惟新的《設計手冊》只適用於新落成的建築物，故舊有建築物仍存

在障礙的問題。本會認為政府應制定有關法例，確保舊建築物於指定時間

內加設無障礙設施予殘疾人士。同時，屋宇署應加強對建築物之監管，如

對私行改建或拆除無障礙設施的建築物作出警告等，讓《設計手冊》能有

效地執行。 

 

此外，本會得悉香港房屋協會製作一份通用設計的指引。惟本會認為

有需要統一設計內的各項標準，以劃一對新落成樓宇提供無障礙設施的標

準，有助建築物環境適合殘疾人士使用。 

 

 

 



 

 

公共交通 

本會認為雖然運輸署訂立「普及運輸」的五個策略方針，惟本港之公

共交通工具仍未達至全面無障礙，如全港的低地台巴士不足百分之五十；

無疑影響殘疾人士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本會建議政府應仿效歐洲國家，

規定期限如五年或十年內，規定巴士公司需於限期內將所有巴士全面更換

為低地台巴士。 

 

再者，政府須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及正面的行動，包括於公共交通公司

的專營權合約中加入提供無障礙設施的條款，如提供予視障人士之廣播系

統，以達致無障礙運輸的目標。 

 

資訊科技 

殘疾人士在使用資訊科技上往往遇到困難，像一些網站之設計並未照

顧殘疾人士的需要。這大大阻礙殘疾人士接觸資訊科技的權利。本會建議

政府應考慮透過立法或制定措施規管網站，以打破數碼隔膜。同時，本會

認為要加強發展應用資訊科技，如實行全球衛星科技以協助殘疾人士。這

都能改善殘疾人士的生活質素。 

 

運動藝術及康樂活動 

推廣殘疾人士運動方面，雖然政府十分關注殘疾人士於運動的發展，

但政府資源只集中培訓殘疾精英運動員。因此，本會認為政府應投放更多

資源發展普及運動，如於公眾的文康設施加設殘疾人士使用之設施，特別

是游泳池、運動場等。以達至所有殘疾人士均享有平等參與文康活動的機

會。 

 

此外，本會以往亦曾接獲會員的意見表示，投訴康樂文化事務署之職

員禁止其使用運動專用的輪椅進入康文署轄下運動場之跑道。本會認為政

府需加強對員工之培訓，使有關部門之職員明白殘疾人士亦可享有使用文

康設施的權利。 

 

 最後，本會認為政府需於通道及交通、資訊科技、運動藝術及康樂活

動這三大範疇關注殘疾人士權益，以達致殘疾人士能全面參與社會事務。 

 



 

 

 

 

誠盼 閣下能接納敝會之意見，並關注上述問題。若有任何詢問，歡

迎致電 23370826與本人或計劃幹事林芳婷小姐聯絡。 
 
此致 

馬羅道韞女士 
 
 
 
 

         

 

香港復康聯盟 

總幹事胡永權謹啟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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